附件3

局安监处2023年“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关于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交法发〔2019〕85号）要求，转变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全面加强我水上交通运输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常态化，全面落实2022年抽查计划，特制定年度抽查工作方案。
一、抽查任务
根据《云南省交通运输厅2023年度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要求，开展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监督检查工作。
二、任务时间	
2023年3月—11月。
三、检查对象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对澜沧江水上交通航运企业，按两年全覆盖的要求，抽取思茅航运企业6家。
四、名单抽取
此次抽查在“云南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综合信息管理系统”中进行执法检查人员和检查对象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由检查实施部门根据实际需要从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匹配。检查对象如在本年度中已经被抽取检查过的，则不再进行检查；检查对象如已经被其他抽查计划抽取但尚未实施检查的，应合并检查事项一并实施检查。
五、检查内容
根据抽查计划事项，检查航运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船舶是否按照规定持有相应的防污染证书、文书，且按规定在船上保存。
检查船员和作业人员是否熟悉作业方案，对相关操作规程是否熟悉并遵守，作业期间安全与防污染措施是否落实到位。
六、检查方式
（一）确定抽查比例、频次
每次抽查比例原则不低于名录库中检查对象的30%，抽查频率原则每年不少于1次，实现3年全覆盖；同一主体每年不做重复抽查，对于特殊经营或异常经营检查对象名录库，应加大抽查比例和频率。
（二）确定抽查方式和程序
1.制定年度抽查计划。结合上级工作安排、年度工作任务，制定年度抽查计划，避免重复检查，并将年度抽查计划纳入局年度重点工作目标任务。
2.随机抽取检查对象。根据抽查计划，从检查对象名录库中抽取检查对象，对被抽取到的市场主体名单和具体检查时间，在检查前严格保密。
3）实地检查。执法检查人员应出示执法证件，按照执法检查表内容，如实记录抽查情况。被抽查的主体存在违法经营行为的，应当按法定执法程序进行处理。
4）公开检查信息
抽查结果形成后10个工作日内，将抽查和处理结果，报送局政策法规处审核后，在云南省航务管理局门户网站上公示。
七、抽查结果处理
抽查发现检查对象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做出处罚决定或给予行政指导，要求违法违规检查对象限期整改的，应当及时跟踪整改情况。将抽查结果纳入交通运输行业信用记录，对信用记录较差的企业和从业人员要列入异常检查对象名录库，并在日常安全检查、资金补助、评先评优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
八、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局“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在分管领导的指导下，积极开展“两随机一公开”工作。
（二）加强责任落实。将“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纳入局年度依法行政考核体系，确保责任落实。对于在抽查工作中泄露抽查信息、徇私舞弊、失职渎职或消极不作为的部门和人员，要严格追究其相应责任。
[bookmark: _GoBack]（三）加强宣传培训。通过新闻媒体扩大“双随机、一公开”工作的宣传力度，强化行政执法人员培训，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行政执法能力。
联系人及电话：曾军  0871-65125486
附件：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表


                      云南省航务管理局安监处

                             2023年3月11日


















